
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存根
字第 号

被授权人姓名： 授权人签字：

授权内容及权限：

有效期限：至 年 月 日 签发日期：

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
字第 号

兹授权 同志，为我方签订经济合同及办理其他事

务代理人，其权限是：

授权单位： （盖章） 法定代表人： （签名或盖章）

有效期限：至 年 月 日 签发日期：

附：代理人性别： 年龄： 职务： 工作证号码：

营业执照号码： 经济性质：

主营（产）：

进口物品经营许可证号码：

主营：

说明： 1、委托书内容要填写清楚，涂改无效。

       2 、委托书不得转让、买卖。

       3 、将此委托书提提交对方作为合同附件。

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监制



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使用管理办法
第一条 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系公司授权委托城北公司工作人员代表公

司进行有关经济业务活动的有效证明文件。
第二条 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的最终签发人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。
第三条 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的使用范围：
（一） 代表公司对外进行重大经济业务（如重大资产处置等）谈判；
（二） 代表公司签署有关业务的合同、协议；
（三） 代表公司签署其他法律文件；
（四） 其他需要委托办理的事项。
第四条 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的管理部门为公司综合办公室。
第五条 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为一式两联，存根联由综合办公室保存备

查。
第六条 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的签发程序：
（一） 业务主办部门根据业务需要向综合办公室提出申请， 并同时提供

相关业务资料；
（二） 综合办公室根据授权业务需要填写“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” ；
（三） 报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发；
（四） 办公室加盖公司印章。
第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由综合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
